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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近日，《大众证券报》等媒体刊登和转载了题为“S*ST天发关联关系澄而不

清 关键人物只字未提”的相关报道。 涉及传闻如下： 

传闻（1）、“上海舜元董事史浩樑，同时担任被收购方长兴萧然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作为关联方上海舜元所持有的 7074.83 万股天发石油股权不应参与本次

股东大会投票表决。” 

传闻（2）、“2008 年 4 月 7 日，天发石油召开的 2008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公司收购长兴萧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案》存在不合规

的问题。因临时股东大会未开通社会公众股东的网络投票，议案表决程序存在重

大程序遗漏，《议案》违背公众投资者意愿，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和社会公众股东

利益，公司宣布议案通过，属于违规无效。”  

公司就上述报道中的相关内容作如下说明和澄清。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一）、传闻（1）与事实不符，公司相关真实情况如下： 

经公司核查，公司董事、总经理史浩樑兼任长兴萧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兴萧然”）董事长职务，长兴萧然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70％的股权），公司委派史浩樑先生出任控股子公司长兴萧然的法定代表人符合

《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史浩樑系公司控股股东舜元投资的董

事，并不违反《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收购长兴萧然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30%股权的议案》，交易标的系长兴萧然 30%股权，交易对方系浙江萧然工贸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萧然工贸”，持有长兴萧然 30%股权）。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规定，舜元投资虽与交易标的长兴萧然

存在关联关系，但舜元投资并非交易对方，也非《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2.2 条和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本次交易的关联股东，

因此，不需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2 条和《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回避表决。 

经金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确认及公司核查，因金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交易

对象萧然工贸的关联方，金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关于公司收购长兴萧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0%股权的议案》唯一需要

回避表决的股东。 

上述详细内容请见刊登于2010年12月3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以及《北京市天元律

师事务所关于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情况

的专项核查意见》。 

（二）、传闻（2）与事实不符，公司相关真实情况如下： 

1、公司 2008年 4月收购长兴萧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长兴萧然”）

70%股权的情况 

公司于 2008 年 3 月与萧然工贸签署《关于长兴萧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收购萧然工贸持有的长兴萧然 70%的股权，股权转让

价款以浙江东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08年 3月 18日出具的编号为“浙东评估

[2008]16号”的《股权价值评估报告书》中载明的截至 2007年 12月 31日长兴

萧然的股权价值为作价基础，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为肆仟玖百万（RMB49,000 ,000）

元整。 

由于收购长兴萧然时，金马控股持有公司 9.4%的股份，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转让方萧然工贸为其控股子公司，且金马控股为萧然工贸提供了担保，因此收购

长兴萧然构成关联交易。2008年 3月 1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收购长兴萧然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2008 年 4 月 7 日，公司召

开 2008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收购长兴萧然的议案及上述股权

转让协议，关联股东金马控股回避了表决。2008 年 4 月 9 日，股权过户工商变

更登记办理完毕，长兴萧然领取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公司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不属于当时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应

提供网络投票方式的情形。 



 

根据当时适用《关于加强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证监发

[2004]11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证监公司

字[2007]25 号）、《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的相关规定，

经公司核查，此次股东大会不属于当时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应提供网络投票方

式的情形。 

3、社会公众流通股东可以参加此次股东大会和对议案参加投票表决。 

根据公司于 2008 年 3月 22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巨潮

网（www.cninfo.com.cn）上发出了《关于召开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会议通知中明确载明了此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地点、会议

召开方式、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为、登记时间、登记地点等。 

根据上述公告内容，社会公众流通股东可以于 2008 年 4 月 4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2:30—4:30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出席人员身份证（因故不能出席会

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

人股东账户卡）亲自或以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然后可以于 2008 年 4 月 7 日

亲自或委托代理人至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公园路 12 号晶崴国际大酒店三楼星海

厅会议室参加此次股东大会并对议案参加投票表决。 

4、公司 200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不存在重大遗漏和违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经公司核查，公司召开的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是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之规定的有关程序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了股东大

会决议。关联股东金马控股集团回避了表决。同时，公司聘任北京天元律师事务

所律师担任此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意见书，其认为公司

此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不存在重大遗漏和违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此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本次股东大会不属于当时应提供网络投票方式的情形；公司向社

会公众流通股提供了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对议案参加投票表决的方式；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不存在重大遗漏和违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三、必要的提示 



 

   1、 本公司2010年第三季度报告已经披露，公司2010年1—9月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4.50万元，根据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预计公司2010年

度将继续实现盈利，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公司2010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

露。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舜元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2月 7日 


